
 
   

政制事務局局長談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內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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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四月十二日）下午出席策略發展
委員會（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的開場發言
（中文部分）： 
 
政制事務局局長：多謝大家今日到來採訪有關今日策發會會議（的簡報
會）。先和大家交代一下，在今日的會議，有很多委員都提了一些新的意
見和方案。 
 
  第一方面，李永達議員和李卓人議員代表二十一位立法會議員，提出
二零一二年進行雙普選的方案，在會上我們亦有機會討論。 
 
  第二方面，策發會委員亦知悉文件所載列的陳方安生女士和其核心小
組提出的方案。 
 
  第三方面，各個委員例如譚惠珠女士、胡漢清資深大律師和其他委員
都有提一些新的建議。 
 
  有關行政長官普選，今日和大家交代有三點： 
 
  第一，有很多委員提出的方案都是建基於將選舉委員會為基礎，以調
節人數和不同界別的比例來組成提名委員會。但到目前為止，有人建議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維持八百人，有人提議增加至千二人、千六人；就
這個數目和不同界別分組的比例，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很明顯的主流意
見。 
 
  第二，關於提名門檻的問題，今日是百花齊放。有人提議低過八分
一，有人說要高過現有的十二點五，例如加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
五。關於提名門檻，到目前為止亦未有一套很明顯的主流意見。 
 
  今日講到提名的問題時，有委員特別提出，我們要按照《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提名委員會不單要有廣泛代表性，亦要經一個民主程序提出一
些參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給市民去普選。到底這民主程序應該如何界定呢？
今後大家亦要繼續討論。 
 
  就行政長官普選第三點，可以和大家交代的，就是很多委員都認同應
該先易後難，應該行政長官先行落實普選，而立法會隨後。有很多意見支
持這想法，最明顯的一個是現時就立法會普選的模式，依然未有一個主流
意見和大家未有機會達成共識。既然這樣，大家基本上同意要按照《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成立一個提名委員會，大家盡快討論如何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 
 
  至於立法會方面，其普選模式依然起碼有三方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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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方面，有委員依然很強烈提出要即時取消三十個功能界別的議
席。 
 
  但第二方面，有很多委員提出，在現今立法會不同黨派和議員的政治
分野是達不到可以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即時廢除三十個功能界別
的議席。 
 
  因此，引致第三方面的意見，有不少委員都繼續提出，我們是否在一
個過渡的階段，逐步去取締這些功能組別的議席？就算是討論過渡期的安
排，都是難有進展。因為如果是分幾個階段，甚麼功能界別議席進入第一
階段被人取消呢？這方面要達致共識依然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是歡迎大家多給意見，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們決定在五月
十日舉辦一個工作坊，方便各個委員和不同團體，在這段日子提出新的意
見，可以再有機會聽取學者或者評論員的意見，這將會是一個會議。 
 
  另外，在六月二十一日，在六月底之前開最後一次策發會會議。我們
希望那是最後的一次機會，盡量將分歧收窄，盡量總結好，在發表政制發
展綠皮書之前，我們如何將不同的方案盡量歸納。 
 
  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並未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所包含哪三種方案有所
定案，我們會盡量兼容包備，所有黨派、團體或個別人士所提出的方案，
只要符合《基本法》，我們都希望可以載列在綠皮書裏面。 
 
  最終我們提哪三種方案，以便市民和香港社會討論，我們有幾個準
則： 
 
  第一，我們提出的所有方案是要符合《基本法》，不要牽涉改動《基
本法》主體條文。 
 
  第二，我們期望提出的方案，在市民當中是有廣泛支持。 
 
  第三，我們希望這些方案有可能在立法會取到三分之二全體議員多數
支持。 
 
  第四，我們亦期望這些方案有可能獲得中央審慎考慮。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可算有些進展，大家很明顯看到，按照《基本
法》去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大家整體認同，亦同意要成立一個提名委員
會。目前繼續在討論中的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界別的比例、提名的門檻
和何謂提名的民主程序等。但關乎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未來去向，始終是一
個結，尚未能解開，但我們會繼續努力，爭取到多少進度便爭取幾多少進
度。 
 
  整體而言，今日與會的委員都意識到，按照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我們要做好落實普選這一套方案，中央有最後決定權，所以我們在香港內
部要盡努力，在立法會內外達成共識，我們亦要在另一方面盡努力，在香
港特區和中央之間也要有共識。 
 
（請參閱劉教授的開場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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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我補充，現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設計，是要求參
選特首的候選人跨過兩個欄。第一個欄是在提名委員會裏面要爭取足夠支
持，即意味參選候選人要有不同界別、階層的基本支持，才可加入普選
的戰圈。而第二個欄是爭取到香港市民的支持。所以該設計是要維繫一
方面要有均衡參與，不同界別、不同階層有基本話事權，但最後的話事
權，是在普選裏透過市民一人一票來體現。 
 
（待續）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０時４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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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談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內容（二） 
＊＊＊＊＊＊＊＊＊＊＊＊＊＊＊＊＊＊＊＊＊＊＊＊＊＊＊ 

記者：想問有提到有很多準則？你頗強調現在（委員會內）對於立法會功
能組別方面未有共識，是否基本上可以排除二○一二年雙普選的方案是不
可能會在綠皮書中出現？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這個階段，特區政府是不會排除任何方案的，我們只
不過是如實地向各位傳媒代表交代我們今日的討論。今日比較有多些進度
的就是行政長官普選的產生辦法和建基於《基本法》成立一個提名委員會
的基礎。但至於立法會如何達至普選，我們在年中發表綠皮書之前，還有
兩三個月的時間，我們會盡量爭取將這些分歧收窄，但不少委員都看到我
們在行政長官落實普選這方面，能夠達成共識的機會比較大些。所以不少
委員都認同應該先易後難，(普選)特首先行，立法會的普選隨後，大家有
一套這樣的意見；不過到目前我們未有一個定案。 
 
記者：是否可以預期到，二○一二年雙普選，以目前的進度，是不可能會
在綠皮書中出現？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在這兩、三個月，我們會先多些聽意見，盡量與不
同的團體、不同的(策發會)委員、立法會內外都多討論，我們在發表綠皮
書的時候會比較明確些。今日我們就行政長官普選方面有多些進度，立法
會的普選模式是依然要爭取。 
 
記者：可否再詳細講講有關民主程序是甚麼意思？因為剛才佳叔（劉教
授）說並非純粹「數人頭」，是否表示取得足夠的提名和門檻，光在數字
上仍未足夠，還有很多其他組合的規限，例如譚惠珠所提的，要在某個界
別取得若干人數的支持等，是否這般複雜？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其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內訂明，提名委員會
要有廣泛代表性，而提出的候選人應該經過一個民主程序，這是《基本
法》本身的規定。我們接怎樣去體現這套規定，怎樣將《基本法》附件
一的行政長官選舉的產生辦法達至普選的一步，我想在未來的一段日子，
大家是要商量的。今日有委員提過，說要體現這個民主程序，他們問是否
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都應該與這個將來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提出他們的政
綱，讓這些委員代表不同的界別去審議一下這些候選人是否值得支持。我
想在未來的一段日子，我們要就好幾方面的意見，大家去研究，大家去探
討。 
 
記者：是否只提政綱，而不是與譚惠珠的方案扯上關係？ 
 
政制事務局局長：提政綱只是其中一個意見。有很多委員，包括譚惠珠委
員都提出了不同的提名門檻。有人說最高不要高過百分之一；有人說既然
是第一次在香港進行特首的普選，不如我們不需要太多候選人出來參選，
或者幾位便足夠了；亦有人提出在外國，譬如在英、美的地方，主要在普
選(中參選)的都是兩大黨或兩大黨的代表。我想這些是我們將來去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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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之下成立的提名委員會和提名的程序所要考慮的因素。 
 
記者：想問你提到（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六月底召開，但直至現在
很多方面仍未得出有共識的方案或主流方案。你會否期望到時會有一個主
流方案出來？現在有甚麼部署？會否幫他們（委員會）做到得出一個主流
方案？會否如李卓人所講，你們自己糅合所有不同的意見，然後歸納三類
方案出來？最終的做法會如何？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簡單答你的問題，我們在發表這綠皮書之前，我
們會盡量將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所提的意見的分歧收窄一些，接我們
會有三個月的諮詢期。在綠皮書發表了之後，我們在社會上，在市民當
中，在不同的界別有比較廣泛的討論。討論完之後，我們才會看到底有沒
有基礎和機會可以糅合出一套主流意見。在未來的一段日子，有很多互動
的過程。現在與策發會不同的委員和不同的黨派是有互動的，到我們開展
綠皮書的公眾諮詢時，便會與香港社會、與市民有更加直接的互動。 
 
記者：到時在政改綠皮書中所提出的方案，會否必須是曾有人在策發會內
提出過的？而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的方案，你們會否自己處理，根據自己的
準則去決定這些方案如何處理下去？如果是的話，會根據甚麼準則？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草擬政制發展綠皮書，是會建基於過去一年多策發
會的討論，當然並不是局限於策發會的討論這個範圍。在同期間，我們在
立法會都有很多次在政制事務委員會開過會，不同的議員都有提出意見。
所以我可以估計得到，現在我們將不同的意見、建議和方案歸類，其實已
經是很包羅萬有的。在現階段，我看不到特區政府要自己特別提另一套方
案出來，因為現在提出來的形形式式的方案的涵蓋面已經很闊，宏觀的
有、微觀的亦有。所以建基於過去一年多在策發會的討論，我們應該有足
夠的材料、足夠的基礎來寫出這綠皮書的。但是發表了綠皮書之後，大家
給多少意見，我們便要小心去研究和總結。做完這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之
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結合到一個主流的意見。 
 
記者：局長，你剛才談到糅合三個方案的準則包括要市民廣泛支持、要有
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再由中央審慎考慮。如果再出現二○○五年
的情況，即立法會與市民的民意不相符，政府會如何考慮和平衡？在糅合
三個方案的過程中，是否已經會考慮中央的意見？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一直強調在立法會內外，我們都
要有足夠支持才可以能夠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如果你提及二○
○五年（政府提出有）關○七年行政長官的選舉和○八年立法會的組成
（的方案），當年我們確實有六成市民支持，不論是政府自己做的民調或
者各大院校做的民調，都是反映這個情況的。而在立法會之內，我們亦有
超過半數的議員支持，我們有三十多票，爭取多幾票我們便可達至三分之
二的準則。做二○○七／○八的方案其實是相對應該沒有那麼複雜，但如
果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因為這影響了香港政制的長遠發展，大
家的意見是比較強烈的。所以我們絕對不會低估今次要達至共識的難度。
但（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和香港市民的認同，兩者缺一不
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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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２時２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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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談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內容（三） 
＊＊＊＊＊＊＊＊＊＊＊＊＊＊＊＊＊＊＊＊＊＊＊＊＊＊＊ 

記者：剛才你談到中央的考慮，想問是否會在糅合方案的過程中已經會聽
取中央的意見？ 
 
政制事務局局長：中央方面一直都有注意香港社會、香港市民發表的意
見，而對我們來說，中央決定任何一個方案是否可行，是會以《基本法》
的原則來做準則，我們除了在香港社會內部是要達至共識，我們與北京都
要有一套共識。曾特首說，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中央，要三方共識才可以
行得通。 
 
記者：局長，想問為甚麼突然會有這四個準則？為甚麼要在綠皮書的普選
方案中加入這四個準則？是否由政府自己訂立這四個準則？另外，如果就
泛民所提出的方案來說，由於其中一個準則是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
持，但他們只有二十一人，是否表示他們的方案已可被否決，不用再討
論？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我們提出這四個準則都是在《基本法》有基礎的。
《基本法》本身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任何我們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如有修訂，是要有三分之二的議員全體支持，要有行政長官同意和
要有人大常委會的批准或者備案。四個準則中，有三個其實在《基本法》
的附件本身已經是有規定。但為何我們那麼重市民要廣泛支持我們提出
的普選方案，因為這個是影響香港的長遠。同時，如果我們要改動現有的
選舉制度，市民和不同的界別都應該有發言權。因為香港的選舉，我們是
要落實普選的時候，我剛才說，（參選）特首（的候選人）要跨兩個欄，
要得到市民的支持，又要得到不同界別和團體的支持。所以其實我們定這
四個準則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做法。 
 
記者：這對於泛民來說，是否等同設置了一個關卡 …？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看不到這是一個關卡，其實《基本法》本身已經要
求，我們有任何普選方案或改變現在的選舉產生辦法，都是需要三分之二
的立法會議員支持，這個三分之二的規定其實是很公道的。今日你問二十
一位立法會議員所提出譬如即時取消所有三十個功能組別議席，除了那二
十一票支持， 還有沒有十九票呢？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我們看回
在二○○五年，我們雖然有百分之六十市民支持，我們的二○○七/○八
方案差幾票才可以爭取到三分之二議員的同意，所以我可以講其實是很實
在，立法會裏面的三分之二支持，市民的廣泛認同，缺一不可。 
 
記者：局長，想問有關四個原則方面，你們如何去界定方案是否得到市民
廣泛支持？你們是否會做民調？還是把方案交予立法會，徵詢議員，點過
票後，確定取得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才放進綠皮書？抑或是會把方案呈交
中央，中央表示願意考慮後，才放進綠皮書？你如何可以確保這個過程不
會強姦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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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香港市民的意見是很透明，現時香港不同的大學、智庫
經常都做民意調查，這是一個百家爭鳴的狀況，市民的意見是可以被充份
反映。你可以看到在○五年我們所建議的政改方案，有很多大學都做民
調，印證當年劉兆佳所做的民調。最近○七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亦有
很多大學機構做民意調查；在過去幾個月，大家做傳媒機構都追蹤到民意
的轉變，看得很清楚，一方面選舉委員會有八成委員支持曾蔭權先生出任
第三任特首，亦有七、八成市民有同樣意見。香港現時是這麼的自由、透
明、開放，民意自然可以在坊間浮現，大家這麼努力探訪新聞，一定不可
逃過大家法眼的。 
 
記者：局長，你提到會把所有方案，包括二十一位民主派議員的方案列入
綠皮書內，但會歸納出三個包羅萬有的方案。你可否講清楚一些，是否二
十一位議員的方案不會原汁原味、未經修改地放進（綠皮書）成為三個
（方案）其中之一？另外有兩條問題問佳叔（劉教授）：你提到《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的民主程序，是否不排除有一個預選，即由提名委員會先
做一個預選，選出候選人後，再進行普選？另外，四個準則方面有提及市
民的支持，今日有些委員提到給予港區人大或政協否決權，這是市民並不
支持的。你們的評估是否也一樣？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先回答一下你的問題，佳叔亦有他的演繹。所有我們
收到的意見和方案，我們都會忠實地在綠皮書裏向大家交代。至於在綠皮
書中開列哪三類方案供市民討論，我們未有定案，我們以方便市民討論為
原則和盡量給大家有一個比較闊的涵蓋面去訂稿。但另一方面，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民主程序，我覺得這是我們正正要討論的很重要的細節。提名
委員會提名的門檻、怎樣經過一個民主程序，現在正開始討論未有定案。
至於人大、政協這類委員，現在八百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有份參與。至於未
來的提名門檻，是整體八分之一？四分之一？每一個不同界別分組會不會
在界別分組裏面亦都有他的提名門檻呢？這是重要的細節，現在是未有定
案。 
 
（劉教授的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這個階段，你毋須就民選程序扣上「預選」這帽子。
反而，我們要定這個民選程序、定提名委員會的運作模式是要確保被提名
出來參選的候選人是有廣泛的代表性及在不同的界別、階層有廣泛的支
持。這是最終的目標，我們要先聚焦在最重要的目標。 
 
記者：局長，想問有關準則的問題。你提到綠皮書的方案要符合四個準
則，可否清楚地講解一下，現在由泛民二十一位議員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可
以符合這四個準則？另外，你提到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方面，有人建議
八百人、一千二百人和一千六百人。其實你上次亦提過有人提議三千二百
人，今次還有人提這個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現在就綠皮書開列哪三種方案給大家討論還未有定
案，所以關於二十一位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方案，我今日可以確實地告訴
大家，我們一定會在綠皮書的範疇內忠實地反映。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
談到提名委員會人數方面，今日沒有人提過三千二百人（的建議），但我
們在近日收過一個建議。譬如成名教授，他提議可以有一個三千二百人的
提名委員會，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當然會將他的建議載列在綠皮書的範
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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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剛才有委員引述，特首在會上特別提到，有委員提出，未來的三類
方案不會特別來自某一個政團或個人，是否已經可以回答得到，是否那三
類方案一定不會這樣做，一定會糅合，即特首所說的「雜種」方案，不會
單純是由某個團體提出的方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現階段，我們不需要先做糅合的過程，因為不同的政
黨、不同的團體、不同的人士所提的方案我們一定會在綠皮書內忠實地向
大家反映。今日有委員特別提到，我們將來開列三種方案供市民討論時，
最好不要特別指明由那個政黨、政團或人士提出，讓大家討論時可以客觀
一點。如果你看我們今日給大家看的策發會兩份討論文件，其實是很包羅
萬有的，我們並沒有排除那一類的建議或方案。我相信到我們進行綠皮書
的公眾諮詢時，亦會比較包羅萬有、比較開放地去討論。真的要糅合，就
要等我們做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後，我們判斷社會上的意見是否有基礎讓
我們去糅合出一套主流意見，以作下一步的工作。 
 
記者：局長，想澄清一下，你最後提那個point（點），是否你們最終開
列的三個方案一定會是原裝版本是有人提出的而政府不會modify（修
改）？ 
 
政制事務局局長：所有政黨、政團、團體、人士所提出的方案，我們都會
在綠皮書的內容中反映。至於我們如何開列三類方案，今日還未有定案。 
 
記者：政府是否一定不會modify（修改）？ 
 
政制事務局局長：怎樣去開列這三類方案？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一定要
建基於我們到今時今日，或者到六月中之前所收到的方案。 
 
記者：你不排除最後會有方案會被modify (修改)，然後才放進（綠皮書
中）最後那三個方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你現在不要太多揣測，如果你看一看今日策發會的文
件，我們是很忠忠實實地開列三類方案給大家，其實開列這三類方案，都
是方便大家討論而已。因為在這階段，我們仍未需要糅合一套主流方案。 
 
記者：有關要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的準則，你怎樣糅合這方案？
當這個方案交予立法會時，面對的不是同一屆的立法會，你怎樣可以量度
到這個方案出台時真的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還有，如果一個方
案可以有七成民意支持，但取不到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的話，是否這個方案
就不會提出來？最後的一個問題是，剛才也有些委員提到，那三個方案在
諮詢完後會糅合成一個方案出來，我想問清楚些，是會在這三個方案中選
一個，還是從這三個方案取長補短，糅合成一個（方案）出來？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你現在是揣測我們過了三個月、過了半年、過了大
半年之後，做完諮詢工作，最終提出的主流意見是甚麼。不過在現階段，
無論你如何努力揣測，都是未知道答案。我也想知道答案，但一日未開展
公眾諮詢，我們不能夠那麼快判斷到最終的主流意見是成形或不成形，以
及最終的主流意見能否符合我們的四個準則。這四個準則其實是建基於
《基本法》普通常識的準則，因為如果我們不是符合這四個準則，在香港
社會之內，我們是不能夠達成共識，不能夠通過立法會；在提出這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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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亦不能去到北京可以達成共識。 
 
記者：我相信政府沒有水晶球，政府如何可以量度到這個方案是否得到下
一屆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如果不是，你為何在這個階段用這個準
則？ 
 
政制事務局局長：不論是今屆立法會或下屆立法會，我們作為特區政府，
當然要做一些判斷。大家如果留心聽我剛才所講，我們是有機會可以爭取
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政治的表決，未到最後一刻，都不知到表
決的結果是怎樣。你採訪政治（新聞）的，經常在立法會作報道，你也知
道有時有些事是可能出人意表的。但關乎到香港的政制發展這樣重要的長
遠問題，我想經過一年半的討論，我們現在是有一些進展，不論是反對派
議員或其他黨派議員，最少他們都認同我們須按照《基本法》成立一個提
名委員會。大家亦逐漸看清楚一個政治現實，就是要即時取消三十個功能
議席，難度是很高的。其實縱使有難度，最少大家有一些共同理解，對今
後爭取共識是有幫助的。 
 
記者：可否清晰些談談剛才你說有一個準則是要獲得中央的審慎考慮，其
實這是否代表在放任何方案進綠皮書之前，會先給北京過目？ 
 
政制事務局局長：現在這個階段，在香港的不同黨派、團體和不同人士所
提出的方案，大家日日都有報道，中央亦會知悉。我們在香港所做的工
作，就是在五月會做一個工作坊，在六月開最後一次會議，希望能盡量收
窄分歧，為政制發展綠皮書打好基礎。 
 
記者：舉例來說，陳太（陳方安生）的方案和泛民的方案都會放入綠皮書
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不論．．． 
 
記者：我想要一個短的答案，我就再跟進；如果你說不是，我就沒有問題
可問。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有一個好短的答案，就是所有黨派、團體和議員所提
出的方案，我們都會很忠實地在綠皮書裏面反映。 
 
記者：即是放了入去，還要再糅合？那就不是原汁原味列出來。 
 
政制事務局局長：這我已告訴你，沒那麼快需要糅合。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份。）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３時５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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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 speaks on discussions at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eting (1) 
******************************************************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a media briefing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Mr Stephen Lam, after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today 
(April 12) (English portion):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would say that after 
today's meeting, the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that we can draw 
conclusions (on)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CE). 
 
     Firstly, most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Commission) suggested that if we are to form a 
nomination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n we should model that committee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EC). However,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and sub-sectors can be varied. 
 
     Secondly,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nomination threshold, 
there is still no main-stream opin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uggested that may be we should stick to the current threshold 
of one-eighth. There are those who suggested that may be we 
should increase the threshold to one quarter or one-fifth. 
 
     A new point has been made today and that is,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we should establish a nominating 
committee with broad representation and that the nomination 
process itself should be democratic.  
 
     What does this democratic process involve? Does this 
involve potential candidates presenting their election 
manifestos before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se are the sort 
of fresh questions raised today. 
 
     The third point which is pretty clear is that among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there is a clear recognition that we 
can make more progress with regard to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but that it is relatively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such consensu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And, therefore, the clear conclusion is perhaps we should 
go for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first 
and that for the LegCo can follow later. However, I wish to 
emphasise that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not yet drawn any conclusion. We still hope to narrow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different groups 
and different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futur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Co). 
 
     I should also add that even though we have not yet set the 
course and outlined the parameters for presenting the three 
types of model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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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aper, we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four 
criteria. 
 
     Firstly, whichever models we are going to set out in the 
Green Paper have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And no 
amendments to the main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required. 
 
     Secondly, (we hope that) any proposal put forth should 
attract majority support among Hong Kong people. 
 
     Thirdly, we hope that any proposal put forth will stand a 
reasonable chance of securing two-thirds majority in the LegCo. 
 
     And fourthly, we also hope that any proposal put forth 
will stand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onsidered seriously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ly then would we be able to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Hong Kong. 
  
Reporter: Does that mean that Anson Chan's proposal or the 
proposal adopted by the democrats are not likely to be included 
in the Green Paper because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meet all 
the criteria?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would say that all the 
proposals and packages of recommendations we have received up 
till now, provided that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we would inclu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en Paper. But for 
now, we have not yet decided which three types of models we 
would present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in the Green Paper. But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a full and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all the packages and proposals which we have received from 
many months before (now and) until June this year. 
 
Reporter: … in the Basic Law ….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think the proposal put 
forth by the 21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accept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nominating committe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So therein lies some common ground 
for us to proceed. We will present all these packages (which 
have been put to us) faithfu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en 
Paper. 
 
(to be continued) 
 
(Please also refer to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transcript)  

Ends/Thursday, April 12, 2007 
Issued at HKT 21:06 
 
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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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 speaks on discussions at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eting (2) 
****************************************************** 

Reporter: You said that the proposal must have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 you feel that it 
is perhaps jumping the gun that this criteria might discourage 
certain proposals that Beijing may feel to be more radical than 
others?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think so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at this stage the discussion on different model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is still in the formative 
stage. We welcome proposals of all types. At the same time, we 
work as hard as we can to narrow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mmunity groups, so that we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achieving both consensus within Hong Kong 
community and between Hong Kong and Beijing. 
 
Reporter: … Do you mean to merge all those proposals and then 
made it into three in futur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would say that whatever 
proposals and packages we have received to date and by mid-June 
we would reflect very faithfu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en 
Paper. But as for what three types of proposals we will present 
in the Green Paper as possibilitie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and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Co, we haven't come to a view yet. 
 
     Also, the question of merging different proposals, I 
think, would be more relevant after we have concluded the three-
month consultation period, because at that point in time, we 
would have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foundation, for us to conclude that a main-
stream view has emerged among Hong Kong community. That is as 
far as I can go for today. If I go any further, I would be 
somehow, somewhat speculating into the future. 
 
Reporter: Mr Lam, I don't think you have answered the question 
I asked earlier ... ,  which is your criteria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have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 you feel that this is perhaps jumping the gun 
that setting out this criteria would discourage any proposal 
that in Beijing's view would be too radical?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Actually the provision is 
very clear in the Basic Law. Any proposal for amending the 
electoral methods for returning the CE and for forming the 
LegCo would have to be endors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ybody or any particular 
parties who put forth such proposals would fully recognise that 
is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in the Basic Law. That 
provision ha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1990. Hitherto, it has 
not stopped any political party from proposing that we should 
aim to secur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both 
for the CE and for the LegCo. We are just stating what is 
already in the Basic Law and we are just reminding everybody 
that aside from securing consensus within Hong Ko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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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ong Kong and Beijing, we also need to attain consensus. 
 
Reporter: Do you think the proposal act to weed out any such 
proposal in the consideration?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think any proposal 
which stands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onsidered favourably both 
in Hong Kong and in Beijing is in Hong Kong's interest. I also 
think that hitherto no political parties,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camp included, have been restrained from putting 
forth any recommendations or package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Hong Kong is a free society. It is open. So 
long as we have a hard working legislature and a free press, 
this discussion will go on. And I also hope that one day we can 
conclude the discussions and bring Hong Kong forward in terms 
of achieving democracy. 
 
(Please also refer to the Chinese portion.) 
 

Ends/Thursday, April 12, 2007 
Issued at HKT 21:29 
 
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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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會見傳媒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 

  以下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今日（四月十二日）出席策略
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我剛才留意到Stephen（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提過最後處理綠皮書時候的有些準則要遵循。實際上在今日的討論中都有
所反映，意思是委員已經知道如果我們要推進政制改革，一定要得到中央
的認同、立法會三分之二的支持、行政長官的支持及市民的支持。所以我
今日留意到，在討論過程當中，很多委員都比較願意從一個務實態度來看
看如何可以爭取到四方面的支持，才可以令政制有機會進一步發展。所以
這一方面都反映到態度是比過去進一步務實，可能是經過這一年多的討
論，大家已經對各方面的見解及顧慮都認識多了，在某程度上願意去遷
就。   
 
  另外要說說民主程序方面，這個問題的確在以往是沒有怎樣討論過。
過去只是說大家在提名委員會裡能取夠票，就變成一個候選人，今日有委
員提出，《基本法》裡說按照民主程序去提名候選人，事實上究竟是甚麼
意思呢？很多人也都沒有弄清楚，是否需要涉及一個集體討論的過程，即
提名委員會自己去討論呢？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考慮呢？這個問題要
留待以後才處理，意思是說提名委員會不單純是一個「數人頭」的地方，
而一定需要有些討論或其他方面的配套，但這些問題今日是沒有解決的。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１９時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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